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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道路交

通安全管理办公室建设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级相关部门：

《攀枝花市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公室

建设标准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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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道路交通

安全管理办公室建设标准

为贯彻省政府《关于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年行

动的通知》（川府发〔2013〕60号）、市政府《攀枝花市开展

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年行动的实施方案》（攀府发〔2014〕

1号）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》（攀

办发〔2010〕7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道路交

通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机构，充分发挥

其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，落实专职人员、办

公用品、执勤装备、工作经费，提高农村广大驾驶员和村民的

交通安全意识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，特制定乡镇（街道

办事处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公室建设标准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有农村道路的街道办事处成立负

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构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交管办），交管办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合署办公。



— 3 —

（二）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有农村道路的街道办事处交管办

的挂牌应当统一、规范、醒目，统一设立“XX乡（镇）道路交

通安全管理办公室”或“XX 街道办事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公

室”，挂竖式标牌。

（三）交管办要与农村公安派出所或交警中队实行联勤工

作制，乡镇分管副乡（镇）长、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兼交管

办主任，派出所副所长或民警兼任副主任。

（四）各乡镇、有农村道路的街道办事处要根据辖区实际，

明确 3至 5 名专职交通安全管理员或协管员（着公安协管员制

服），负责本辖区内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。各村委会、

有农村道路的居委会要落实 1至 2 名交通安全劝导员（可以由

村委会、居委会干部兼任，并统一服装或标识），协助交管办

开展工作。

二、装备经费

（五）交管办应有独立的办公场所，配备电脑、打印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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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机、交通工具等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执勤装备。

（六）交管办工作经费纳入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

算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七）制定本辖区内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年度计划，

并组织实施。

（八）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采取行之有效的

方式，提高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覆盖面和普及率。

（九）落实辖区内单位、企业、个体等机动车、驾驶人源

头安全监管工作，对机动车、驾驶人实行户籍化管理。

（十）履行本辖区农村道路管理职责，定期巡查道路安全

通行情况，及时排查发现交通安全隐患，采取措施积极防范，

并报告当地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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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牵头并组织开展本辖区重点车辆及驾驶人管控、

重点路段及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等工作，根据辖区实际

明确治理目标和工作重点、细化工作任务、解决主要问题、落

实督导检查措施。

（十二）落实辖区内交通安全劝导点，组织开展对常见性

交通违法行为的纠正、劝导工作，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及时通

报辖区派出所或交警队予以查处。

（十三）推动建立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协会，在村社组建交

通安全联组，加强驾驶人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。

（十四）协助公安交警部门做好交通事故现场维护、善后

调解处理工作。

（十五）完成其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工作。

四、工作制度

（十六）建立台账管理制度。交管办要明确 1～2名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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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具体负责建立完善辖区机动车、驾驶人、道路、宣传教育、

日常巡查、隐患排查（含道路隐患及企业、单位源头隐患）、

违法劝导（通报）、专项整治等八项基础台账（含电子台账和

纸质台账），并及时更新。

（十七）建立宣传教育制度。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“五进”

（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单位、进学校、进家庭）活动为载体，

充分利用农村地区婚丧嫁娶、赶集日、节庆日、学生开学放假

日等有利条件，每周至少开展 1 次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教

育活动，增强农村居民交通安全意识和遵章守法自觉性。

（十八）建立日常巡查制度。落实领导带班，定期对辖区

内道路开展巡查工作，每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路段、重点

时段提醒、纠正、劝导交通违法行为，协助派出所或交警队处

理交通违法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。

（十九）建立隐患排查制度。全面排查辖区内道路安全隐

患及企业、单位源头隐患，提出整治意见并及时上报辖区政府

和上级主管部门，完整记录存在的隐患问题、整治情况及处置

结果备查。积极做好恶劣天气、自然灾害等情况下突发隐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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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处置和上报整治工作。

（二十）建立专项整治制度。由领导带队，组织派出所、

交警队、安监、交通、农机等部门共同参与，每月至少 1 次对

辖区内交通违法行为突出的区域和道路、隐患较多的企业和单

位开展联合整治行动，切实解决突出问题。

（二十一）建立工作联系会议制度。定期组织召开农村道

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，分析研究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，解决

突出问题，提出改进和整治措施。

（二十二）建立举报奖励制度。公布举报电话，鼓励并发

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举报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，营造交通参与者

自觉遵守并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十三）建立考评考核制度。强化对交管办工作及效果

的考核，严格逗硬奖惩措施，提高工作实效。

五、责任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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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四）交管办建设情况及工作质效纳入政府年度安全

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内容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
（二十五）交管办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职责及完成

年度安全管理目标任务的情况，实行倒查问责。

（二十六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、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在

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及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中的相关责任，依

据《四川省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（川府发〔2014〕

20号）进行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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